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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司法领域中也逐渐被广泛应用。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司法部门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案件处理系统。人工智能除了可以节约重复

性简单工作耗费的时间、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法院案多法官少的窘境，

提升案件裁判的科学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司法智能化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

应用人工智能仍需持谨慎态度，以避免陷入机械性裁判的误区。我们只有通过建立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

库和算法监管体系，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边界，培养复合型人才，才能走出司法智能化所面临的

困境，实现司法与人工智能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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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is gradually 
widely used in the judicial field. Driven by the national AI development strategy, judicial depart-
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AI case handling systems. In ad-
dition to saving time spent on repetitive and simple tasks and greatly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ls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more cases and fewer judges in people’s 
courts to some extent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ase judgment. However, we shoul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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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intelligence. We still need to be 
cautious about how to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udicial trial practice, so as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echanical judgment. Only by establishing a unified and compre-
hensive judicial database and algorithm supervision system, reasonably positioning the applica-
tion boundary of jud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can we get out of the di-
lemma faced by jud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aliz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judicial and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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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泛。一开始，人工智能还只是应用在一些体力劳动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甚至包括了

司法领域。我国司法领域积极响应了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主动地将人工智能与司法进行了融合。孟

建柱同志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让我们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站在人类的智慧之巅，

若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将会给司法工作注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1]。一方面，

我们清楚地看到司法智能化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效率提升和节约审判资源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司

法智能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却给法官工作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本文旨在对我国

司法智能化的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更好地规范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保证人工智能

在进行司法工作时能够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持续提升我们的司法系统的人工智能水平，更好地为人工

智能强国的目标做出贡献。 

2. 司法智能化的概念界定 

当前，在理论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司法智能化的界定，从字面上来理解，司法智能化指的就是

“司法 + 人工智能”，也就是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司法领域的各个方面。所以，在研究司法智能化的

内涵时，不能离开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涵和特征的研究。人工智能的方法和技术，主要表现为“思维仿

真”、“心理仿真”和“感知仿真”。在此，我们可以将司法智能化定义为：在司法领域，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对案例、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等司法信息进行深度学习，模拟专业法律人进行法律判断、做出

法律决策的信息处理过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收集、分析、整合法律条文和相关的案件资料，帮助当事

人熟悉诉讼流程，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在搜索法律法规、审查相关证据等方面获得效率上的提升和审判上

的精准。 

3. 司法智能化的价值功能 

3.1. 司法智能化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 

目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智能化在司法审判中最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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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让司法审判人员从大量繁杂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减轻工作压力并提高

了判定案件的效率。2020 年河南全省法院立案超过 211 万件，尽管在不断推进法官员额制、案件繁简

分流制、类案审查制等一批新的司法体制改革，但仍然存在着案件不断增多与法官人数不变的基本矛

盾，“案多法官少”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2]。人工智能是科技提高生产力原则在司法审判领域深

入实践的一种体现，它的引入不仅可以利用类案检索来提升对简单案件的处理效率，还可以让承办人

员有足够的精力来专注于办理疑难案件，从而充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近年来，通过大

力发展智慧法院，2020 年河南省网上立案 3 天内审核率已经高达 95.2%，在疫情期间全力保障法院“线

下”业务逐步向“线上”转移，保障诉讼进程不受疫情的影响而停滞。在疫情最为严重的 2020 年 2~3
月期间，网上立案数量高达 15 万件，通过线上审理共计 2 万次，电子送达 24.5 万次，实现了移动微法

院全国活跃度第一[2]。这充分表明人工智能对提高司法决策的效率，对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信

力有着重要意义。 

3.2. 司法智能化统一了司法审判的尺度 

近几年来，为了确保判决的稳定性、确定性、维护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并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

过分扩大，“同案同判”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当多起从争议焦点、案件事实以及适用

法律都达到一定相似标准的案件出现的时候，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之外，在原则上应该作出相类似

的判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再加上构建了司法大数据库，这让类案检索机制的运作变得越来越

完善。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基本实现根据预先设定的检索程式从司法大数据库中搜索出

相似程度高的已生效案件的裁判结果，当法官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系统的检索结果出现较大偏差时，系

统将会及时给出偏离度预警，将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的差异进行横向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司

法的稳定性与公正性，维护司法公信力[3]。 

3.3. 司法智能化促进了司法审判的公正 

将人工智能运用在司法领域可以有效提升司法审判工作的公正。首先是司法公开。为了保证司法公

开公正，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司法活动的公开化、透明化是实现司法公正公开

的重要路径之一。将人工智能运用在司法审判中，可以将庭审过程、笔录证据等实现完全电子化，让案

件的每一个步骤都完整、真实的记录在案件智能辅助系统中，在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监督

效率，做到每一个行为都有迹可循。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对容易产生腐败、暗箱操作的重要环节进行

重点观察和记录，确保案件责任到人，为实现阳光司法、透明司法、公正司法，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要求的司法公开，维护司法人员的廉洁自律提供技术基础。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在防范法律案件误判方

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以“206 系统”、“区块链取证平台”为代表的司法智能化，对证据的审查与应

用进行了规范与指导，以减少主观上的疏漏与疏漏，从根源上预防了误判，在案件中达到了司法公正，

从而促进了司法系统的公平正义。 

4. 我国司法智能化的实践困境 

4.1. 司法智能化容易陷入法定证据的误区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部门办案的优势在于其能够依据统一的证据标准来进行办案。但是，如果对证据

运用的指引标准进行了不恰当的设置，它就会让人工智能进入到法定证据制度的误区之中。这样一种形

而上学的证据制度，限制了法官的理性思维，使其不能依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和信念来认定案件事实，仅

能在诉讼中实现形式上的真实，无法真正查明案件事实。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23


张靖雯 
 

 

DOI: 10.12677/ojls.2023.113123 852 法学 
 

4.2. 算法数据真实性缺乏保障，暗箱操作缺乏监督 

算法和大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需要构建和健全以此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与法律工作

人员不同，人工智能对证据的审查和使用，是以电子数据为基础的。如果不能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和

真实性，那么人工智能的结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始终是一个

难题。另一方面，算法本身就是一个秘密的“黑箱”，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尤其对于案件当事

人来说，这违背了法律的透明和公开，甚至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 

4.3. 对司法智能化过度依赖可能破坏法律制度 

随着人工智能化水平的提高，越有利于其更好的完成司法机关交办的任务。但是，如果辅助作用过

于完善，则会造成被辅助对象的依赖性。假设，如果司法机构的人工智能能够做到自动调取证据，自动

生成判决，那么，尽管司法人员对人工智能的预测结果承担着审查的责任，但是，由于案件数量的增加，

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确保自己在长期的工作中不会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性。而且，当对案件的

依赖性增加时，法官自身的案件处理能力就会逐步下降，如果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那么，法官的工作

重心就会受到极大的动摇。 

5. 司法智能化困境的应对措施 

5.1. 构建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 

2016 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同志就强调：“将探索建立跨部门的网上执法办案平台，形

成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执法司法信息化综合系统。实现立案、流转、办理、审核、法律适用、生

成文书和监督、考评一体化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4]。统一、全面的司法信息资源库的建立，将推动

司法系统的智能化，最终达到“法治中国”的目的。信息化的发展为司法数据库的集成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因此，在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司法数据库时，更应充分利用信息化的优势。首先，要制定法律法

规，以突破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屏障，使他们之间可以进行数据的共享。其次，需要有一个整体计划的

部门，来完成这项工作，保证整体的司法资料库的建设。最后，还应建立与研究单位的司法数据库的共

享机制，一方面可以完善司法数据库，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司法部门提供借鉴。 

5.2. 建立算法监管体制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其公正、透明程度直接关系到司法效率的高低，为此，我们必须构

建一套完善的算法监督制度，以消除“算法黑箱”现象，推动司法公正[5]。首先，应将算法作为调整的

客体，对其进行规制，对算法的设计与决策等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其次，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算法审

核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全程监督制度；最后，要提高算法的通俗性，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

说明算法的逻辑，同时，要加强人工智能专家与司法工作人间之间的学习和沟通，构建一套完善的算法

监督体系，以确保算法的准确与公正，为司法智能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提供保障。 

5.3. 明确司法智能化的合理定位 

虽然人工智能有它自己的独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第一，要充当辅助

的角色。目前，司法智能技术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司法领域尚不具备比人类更强的处理能力，更适宜

作为法官助手参与审判[6]。第二，应当尊重案件当事人的意愿，身为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当事

人，要使其在充分认识到法律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局限性之后，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运用司法智能化来审

理案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第三，人工智能的应用应该以比较简单的案子为主，对于一些比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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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案子，特别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案子，就必须要经过法官的细心筛选，任何一个微小的差异，都会导

致最终的判决出现很大的偏差，所以要慎重的运用人工智能。 

6. 结语 

人工智能走进司法部门，帮助司法部门处理案件，为公众提供法律服务，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

们应该对人工智能在司法机关中的发展和应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要及时地了解到在构建我国司法人工

智能系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地学习有关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以弥补我国司法机关

在人工智能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对其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努力构建出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司法人工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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